
裝

訂

線

第1頁 共2頁

會辦單位：      

檔　　號：114/03021301/1
保存年限：3

  
    

便簽於 114年11月25日
  
人事室   

　

一、

  
本案係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。   

二、

  
前揭辦法修正重點臚列如下：   

(一)
  
增列申請育孫留職停薪，各機關不得拒絕之規定，並刪  
除申請育孫留職停薪僅得以該孫子女無法受雙親適當養  
育或有特殊事由者為限之規定。   

(二)
  
增列申請育孫留職停薪之期間，最長可一次申請至孫子  
女滿三足歲。   

(三)
  
增列薦任以下主管人員育孫、侍親留職停薪期間所遺業  
務，由現職薦任以下非主管人員代理時，該現職非主管  
人員之業務，得約聘或約僱人員辦理。   

三、

  
本案擬陳閱後公告周知，並留供業務參考，文存。   

  
敬陳　校長   

承辦單位 電話：02-25961567轉181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決行



裝

訂

線

第2頁 共2頁

公文文號：1146011345  
主旨：銓敘部函以，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114年11月12日修正發布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 
第5條、第6條、第9條條文一案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陳瑞齡 送陳/會 114/11/25 07:56:50  
    
2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秘書 鄒政勇 送陳/會 114/11/25 08:28:31  
    
3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校長室 校長 洪金英 決行 114/11/25 08:53:44  
可   


